许昌市建安区

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进程

情况说明
一、编制背景

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实施意见》（豫发〔2020〕6号），落实《许昌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建立和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提升空间治理能力，实现全域高质量发展和高标准建设，编制苏桥镇、河街乡、陈曹乡、五女店镇、张潘镇、将官池镇、榆林乡、灵井镇、艾庄乡、蒋李集镇、小召乡、椹涧乡和桂村乡共计13个乡镇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二、编制历程

2020年8月，在建安区人民政府统一安排下，全面展开各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工作。

2020年8月到12月，完成13个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现场调研及资料收集工作。

截至目前，苏桥镇和河街乡因项目建设需要，率先于2025年7月16日由许昌市人民政府批复，并在当月完成河南省自然资源厅数据库成果备案。

陈曹乡、五女店镇、张潘镇、将官池镇、榆林乡、灵井镇、艾庄乡、蒋李集镇、小召乡、椹涧乡和桂村乡11个乡镇于2025年11月完成网上公示和区直部门意见征集，于2025年12月4日原则通过区政府组织的专家评审会。

三、下步计划

计划陈曹乡、五女店镇、张潘镇、将官池镇、榆林乡、灵井镇、艾庄乡、蒋李集镇、小召乡、椹涧乡和桂村乡11个乡镇于2026年1月15完成专家意见修改，并于当月完成市直部门意见征集、许昌市规委会审议及许昌市市政府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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